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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智能门锁市场交出 2025 年
一季度“答卷”——行业延续高景气发
展态势，实现高质量开局。奥维云网
（AVC）推总数据显示，2025 年一季度
中国智能门锁线上市场零售量规模为
179万套，零售额规模为 18亿元，量额
规模同比增长，均突破 20%，持续巩固
其在智能家居生态中的重要战略地
位。

随着智能家居的普及，智能门锁
因其便捷性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
睐。然而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一
些安全隐患也逐渐暴露。记者注意
到，近年来“智能门锁夹手”问题频频
被媒体报道，在引发消费者对产品安
全性担忧的同时，也对智能门锁产品
在设计安全、使用便捷性等方面提出
了更高要求。

“智能锁”屡变“夹手门”

记者从 315诚搜网平台看到，家住
上海的消费者尤先生表示，自己于
2024年 12月购买了高端品牌防盗门，
并从电商平台网购买了一把以“科技
领先”为卖点的智能门锁，但防盗门和
智能锁难以匹配，以致安装困难，而更
令其气愤的是，在关门时多次出现了

“夹手”的问题。“5 月 7 日早上着急出
门，关门时没留意，右手的三个手指被
门夹住，手指从红肿胀痛到淤血，好几
天才缓过劲儿来。”

尤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浙江省
湖州市消费者徐先生在 315诚搜网投
诉称，出于方便安全的考虑，其为家中
带孩子的老人更换了智能门锁，没多
久就在关门时夹到手指导致红肿淤
血。该消费者坦言：“买智能防盗门锁
图的是方便，没想到却存在如此隐
患。”

记者调查发现，事实上智能门锁的
“夹手”问题存在已久。“门夹手”这一问
题的根源在于智能门锁大多采用行业
通用的6068锁体，横向的锁芯孔中心到

门边距离仅60mm。推拉式智能锁把手
设计，锁身与门框间的预留空间严重不
足，往往小于 5mm，成为用户开关门时
的“隐形陷阱”。尤其是在打电话、抱着
孩子、手里拿着很多东西或者一些紧急
情况下，很容易因“用错手”关门或动作
过快而导致手部被夹伤。

除此之外，央视《每周质量报告》
也对防盗门安装的智能锁具进行过关
注。该报道称，市场监管总局对 20款
主流智能门锁进行安全测试，发现部
分产品在防夹手设计上存在缺陷。

谈及导致智能门锁“夹手”的原
因，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智能家居及
软件检测中心副部长魏明然坦言，或
由于设计不当导致。“由于一些全自动
门锁采用的是推拉式把手的设计，如
果门把手与门框距离过近，或者门关
闭得太快，则可能导致开关门时用户
手指和门框发生意外碰撞而出现‘夹
手’。”魏明然表示，在“夹手”问题引发
关注后，部分智能门锁品牌也开始尝

试进行设计创新，如配备似传统门把
手的横握把，实现在使用时手不会靠
近门框，从而避免夹手风险。

聚焦“防夹手”亟待标准再升级

记者查询了解到，目前我国电子
门 锁 产 品 执 行 的 唯 一 国 家 标 准 是
GB21556《锁具安全通用技术条件》。
该标准作为国内民用锁具行业的基础
标准，涵盖了电子锁和机械锁在内所
有民用锁具产品，其中就锁具的安全
性作出了较严格的技术限定，但针对
电子门锁特有的性能，如电子识别、智
能化等内容还没有具体的要求。

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消费
类电器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李瑾认为，
目前国家市场抽检领域普遍采用的是
国标 GB21556《锁具安全通用技术条
件》，但行业内认可度比较高的是公安
部的行业标准 GA374《电子防盗锁》。
李瑾指出：“GA374《电子防盗锁》发布
时间是 2019年，但电子产品技术更新

迭代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比如说智能
门锁这几年在生物识别、远程通信技
术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创新和改进，所
以我们希望加强推进国家标准和行业
标准制修订的速度。”

除此之外，记者调查还发现，截至
目前，我国针对智能门锁的强制性安
全标准尚未明确包含“防夹手”要求，
这也导致部分厂商为降低成本，可能
忽略相关安全设计。

多方发力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针对智能门锁夹手问题，中国法
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
长陈音江表示，消费者反映的智能门
锁夹手问题到底是不是设计缺陷问
题，可能还需要专业机构或主管部门
论证认定。但相关企业确实应当重视
消费者的诉求，要及时研究相关问题
并尽快作出合理解释说明，主动维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

陈音江告诉记者，门锁企业不仅
要考虑智能门锁的安全性能和外观设
计，而且要考虑消费者的使用习惯和
操作安全。存在不合理设计缺陷的，
要及时改进产品设计标准，不断优化
产品性能指标。有关行业组织要及时
研究建立健全防夹手标准，比如在相
关标准中明确把手到门框的最小安全
距离，增加防夹手性能要求等，推动行
业标准制度的完善升级。有关部门也
要对智能门锁市场加强监管，发现明
显违法违规或损害消费者权益行为
的，要及时依法查处并公开曝光，督促
相关企业诚信守法经营，营造良好消
费环境。

产业分析师杨怀玉表示，随着年
轻消费群体对智能门锁的需求逐年提
高，智能门锁的普及是大势所趋，但厂
商不能只追求功能创新而忽视基础安
全。同时，他呼吁相关部门应加快完
善行业标准，企业也需加强产品安全
测试，而消费者在享受科技红利的同
时，也需提高安全意识，共同推动行业
的健康发展。

智能门锁频“夹手”专家呼吁多方发力助力产品安全再升级

5月25日，中国飞鹤发布国内首个应用型飞鹤母乳低聚糖（HMOs）
全谱系结构数据库。HMOs具有调节免疫、促进大脑发育、调节肠道菌
群等重要功能，但其种类繁多、结构复杂，导致行业在检测分析与产品
应用上长期面临挑战。飞鹤HMOs全谱系结构数据库突破了HMOs检
测与辨认难题，经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专业评价，技术国际领先，开
启了我国母乳精准分析新纪元。该数据库基于“十四五”国家重点研
发项目“基于中国母乳研究的新一代婴配乳粉制造技术研究及示范”
中对于母乳样本的采集和分析而建成，并为“十四五”母乳研究提供扎
实的技术支撑。

2022年，飞鹤凭借科研积累成功“揭榜挂帅”此项目，承担创制中
国新一代婴配粉的使命。项目启动以来，飞鹤联合北京大学等 5所顶
尖高校及科研院所，协同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等 15个国家级平台,组
建“母乳研究国家队”，投入了近亿元的额外资金。目前项目取得阶段
性突破成果，建成中国最大母子健康队列、打造自主母乳智算引擎，在
样本量、研究方法、成果产出、产品应用方面全方位领先，为创新更适
合中国宝宝的新一代婴配粉奠定坚实基础，推动我国婴配粉产业自主
创新能力跻身国际前列。

据悉，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是我国最高级别、影响力
最大的科研计划之一。据了解，飞鹤揭榜挂帅的“十四五”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是“食品制造与农产品物流科技支撑”重点专项 2022年
度 15个立项项目中唯一的“揭榜挂帅”项目，这既是国家对企业科研
实力的认可，更体现了国家鼓励和支持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牵头承担国
家级科研项目的战略导向。

母乳是新生儿最好的口粮，也是婴幼儿配方奶粉设计的黄金标
准。然而我国长期以来缺乏国家层面权威的母乳数据库，导致婴配粉
设计缺乏本土化科学支撑，制约行业标准化发展。此次“十四五”项目
将中国母乳研究放在重中之重，飞鹤作为牵头单位，率先建成中国最
大的母子健康队列，为深入解码中国母乳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未来，飞鹤将继续携手产学研各界，依托中国最大母子健康队列，
深度解码、精准还原中国母乳，研制中国新一代婴配粉，并集成云计算、AI算法和
母子队列数据，构建全新一代中国母乳大数据中心。随着“十四五”专项成果的持
续落地，更多前沿科技成果将切实惠及中国宝宝，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强劲科技
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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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债务人
贵州致星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

本金

7519606.92

利息

6927809.70

担保人
保证人：1、贵州福圣宝钱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 2、李建华 3、孙权 4、孙培轩

李光林与贵州黔宇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李光林与贵州黔宇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署的《不良债权转让协议》，李光林
将其对贵州致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详见公告资产清单）债权享有的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及其他法律文书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贵州黔宇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2025
年1月22日，李光林与贵州黔宇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达成合意并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对
上述债权完成债权转让成交流程，贵州黔宇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依法成为上述债权的
受让方。

现贵州黔宇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李光林联合公告通知债务人、担保人、抵押人及
债务继承人或其他责任人等相关各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贵州黔宇宏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履行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相关合同约定或法律文书确定的偿还、担保或其他法定
或约定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及债务继承人或其他责任人等相关各方因各种原因更
名、改制、停业、被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继承）主体、清算主
体、主管部门及/或其他责任人代为履行相应义务或者承担相关责任。特此公告。

李光林 贵州黔宇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时间：2025年5月30日

注：1.附件公告资产清单为截至基准日（即［2024］年［12］月［31］日）标的债权本金余
额、利息余额等为暂估金额，如与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件约定方式计算金额不
同，则以该等法院裁判文书或债权文件确认的方式计算为准。

2.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基准日：2024年12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丽水市锦龙
轮胎销售有

限公司

本金余额

10849023

利息余额

16724590.39

抵押及保证担保情况

抵押物：钟斌海、叶丽莉以丽水市莲都区丽阳街
1125号商住楼，758.00万元最高额抵押，建筑面
积909.41平方米，土地面积203.31平方米
抵押物：钟寿荣、叶云仙以丽水市莲都区大洋路
276号2幢203室住宅，42.20万元最高额抵押，建
筑面积53.49平方米，土地面积10.82平方米
保证人：丽水市嘉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钟斌
海、叶丽莉、叶益平、胡淑尉、叶益伟、舒建英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丽水市锦龙轮胎销售有限公司1户债权
（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通过淘宝竞价方
式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30日
截止基准日：2023年4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
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
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至基准日2023年
4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
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3、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
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债权转让情况表
基准日：2025年3月20日
序
号
1
2
3
4
5

6

7

合计

名称

新乡全州封头有限公司
新乡全州封头有限公司
河南万泰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万泰机械有限公司
新乡市申海机械有限公司
新乡市新世纪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
新乡市卫滨区为农养猪专
业合作社

本金余额

0
289.5
342.28

0
360

291.5

497.86

1781.14

利息余额

125.14
23.67
427.46
236.41
582.93

437.18

505.23

2338.02

垫付费用
金额
3.96
3.05
0

5.15
4.52

3.64

4.8

25.12

债权
合计
129.11
316.21
769.74
241.56
947.45

732.32

1007.89

4144.28

单位：万元

诉讼情况

执行中
执行中

执行终本
执行终本
执行终本

执行终本

执行终本

担保方式

保证
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新乡中原村镇银行关于河南万泰机械有限公司等
5户7笔不良贷款债权资产公开竞价的补充公告

新乡中原村镇银行（以下简称“我行”）已于2025年5月7日，就河南万泰机械有限公
司等5户7笔不良贷款债权转让事宜在阿里资产公开发布转让公告，同日分别向长城、
东方、中信、信达、银河、中原及河南资产管理公司等全部7家符合竞买人资格的资产管
理公司发送批量转让要约邀请函，邀请并组织买方尽职调查；并于2025年5月28日对上
述不良债权（新乡中原村镇银行（2025）批转第001号资产包）召开公开竞价会，期间仅一
名竞买人报名参加竞价，现补登公告如下：

上述债权情况仅供参考，具体以转让时实际情况为准。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仅为
我行根据现有资料所作的描述，并不构成我行对标的资产之现状在法律上和商业价值
上的任何保证和承诺。对于标的资产中的主从债权之法律效力、主从债务人、担保物、
抵债物等之现状等具体情况，请投资者自行调查、分析、判断及决策。

具备资质条件的投资者范围：具有健全公司治理、内部管理控制机制，并有5年以上
不良资产管理和处置经验，公司注册资本金50亿元（含）以上，取得银监会核发的金融许
可证的公司；以及符合银监会制定资质认可条件的河南省人民政府依法设立或授权的
资产管理或经营公司。为确保遵循相关法律和制度，对标的资产进行处置，我行现发出
本补充公告，本补充公告有效期限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具备资质条件
的投资者可联系我行报名后参与竞价。具体情况可联系我行咨询。若在公告期内无异
议，我行将确定原竞买人为最终买受人。

投资者请按以下列方式与我行联系：联系人：樊经理，电话：17335256175，联系地
址：河南省新乡市高新区道清路与丰华街交叉口西北角，新乡中原村镇银行法律保全
部。特此公告。

新乡中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30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周平与周宗胜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周平已将其对

下述《公告债务人清单》所列债务人依法所享有的债权转让给
周宗胜，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一并转让，请所有债务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周宗胜履行偿付义务，受让方联系方
式：0551-62629081。特此公告。

周平 周宗胜

序号

1

2

3

债务人

深圳亿邦杰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华越力合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天亿飞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华越力合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亿邦杰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华越力合科技有限公司

款项性质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本次转让债权
金额（元）
5200.00

500000.00
13200.00
990000.00
6821.00

1000000.00

序号

1

2

3

4

5

债务人

河北省冀州市春风炼铁厂
河北省阜城县轻化实业总公司（河
北省阜城县黎明实业总公司）
河北省阜城县染料化工厂
河北省工贸联营枣强棉纺织厂
河北省阜城县染料化工厂
河北滚动轴承厂
河北省阜城县轻化实业总公司（河
北省阜城县黎明实业总公司）
河北省工贸联营枣强棉纺织厂
河北省枣强县机电设备公司
河北省武邑县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河北省武邑飞龙实业有限公司（河
北武邑飞龙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河
北国农节水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省饶阳县燕陵棉纺织厂
河北省三七四工厂
河北省深州市化工厂
河北武邑合成制药厂
河北旭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衡水地区通讯设备器材厂

款项
性质
借款

借款

借款
借款
借款
借款

借款

借款
借款
借款

借款

借款
借款
借款
借款
借款
借款

本次转让债权
金额（元）
1128200

1526700

1234500
1132400
2305000
2245600

2317900

1192000
192100
108500

201300

658200
617300
731800
208700
206100

120679.16

债权转让通知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高与周宗胜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宁高已将其对

下述《公告债务人清单》所列债务人依法所享有的债权转让给
周宗胜，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一并转让，请所有债务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周宗胜履行偿付义务，受让方联系方
式：0551-62629081。特此公告。

宁高 周宗胜

公 告

福建安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厦门创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2024 年11 月19 日，福建安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对如下
清单所列借款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
给厦门创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已依法享有全部完整的主债权
及从权利，现福建安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厦门创程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厦门创程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作为清单所列债权人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如下清单中所列借款人
及其担保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厦门创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款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福建安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创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30日
借款人名称

张伯琳

担保及抵押情况

抵押物：厦门市思明区中
山路424号房产
保证人：张伯垲、于爱华

债权金额（人民币）

暂计至2024年8月21日（具体金额
以实际发生金额为准）：
贷款本金：6699150元
利息、罚息、复利等：113990.84元

福建安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刘小辉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2024年12月29日，福建安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对如下清
单所列借款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刘
小辉。刘小辉已依法享有全部完整的主债权及从权利，现福建安溪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刘小辉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刘小辉
作为清单所列债权人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如下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其
担保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刘小辉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款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福建安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刘小辉
2025年5月30日

借款人名称

陈玉霞

担保及抵押情况

抵押物：安溪县凤城镇中山
街135号阳光城132号店、2
幢 309 房、310 房、508 房、
509房、510房、511房
保证人：冯战平

债权金额（人民币）

暂计至2024年9月21日（具体金
额以实际发生金额为准）：
贷款本金：4990000 元（抵押贷款
本金480万、保证贷款本金19万）
利息、罚息、复利等：391553.02元

福建安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叶华民
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2024年12月18日，福建安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对如下清
单所列借款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叶
华民。叶华民已依法享有全部完整的主债权及从权利，现福建安溪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叶华民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叶华民
作为清单所列债权人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如下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其
担保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叶华民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款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福建安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叶华民
2025年5月30日

借款人名称

詹福生

担保及抵押情况

抵押物：安溪县城厢镇海峡
茗城1幢1梯2801室房产
保证人：李丽红

债权金额（人民币）

暂计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具体
金额以实际发生金额为准）：
贷款本金：880636.06元
利息、罚息、复利等：30217.96元

福建安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黄丽萍
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2024年12月28日，福建安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对如下清
单所列借款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黄
丽萍。黄丽萍已依法享有全部完整的主债权及从权利，现福建安溪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黄丽萍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黄丽萍
作为清单所列债权人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如下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其
担保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黄丽萍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款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福建安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黄丽萍
2025年5月30日

借款人名称

廖宝强

担保及抵押情况

抵押物：厦门市集美区杏北
六里19号店面
保证人：无

债权金额（人民币）

暂计至2024年10月22日（具体金
额以实际发生金额为准）：
贷款本金：1080997.98元
利息、罚息、复利等：28480.43元

序
号

1

债务人

甘东、重庆东衡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重庆市颢程
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高

显勇、林欣

拖欠本金数
额（单位：元）

7000000

确认转让债权的
生效法律文书编号

（2016）渝 仲 字 第
898号《裁决书》

执行案号

（2017）渝01
执595号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2025年4月7日，尉氏东衡置业有限公司与杜晓娟签订《债权转让协

议》，约定尉氏东衡置业有限公司将对债务人甘东、重庆东衡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重庆市颢程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高显勇、林欣在（2016）渝仲
字第898号《裁决书》项下享有的全部主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案
件受理费、诉讼费等）全部转让给杜晓娟。

根据前述协议，杜晓娟现已成为上述债权的最终受让方。现各方以
公告形式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以及债务承继人），从公
告之日立即向杜晓娟履行（2016）渝仲字第898号《裁决书》的项下的全部
债务。

联合公告人：重尉氏东衡置业有限公司 杜晓娟
2025年5月29日

附件：公告清单

注：转让的具体数额以生效的法律文书认定为准。

贵州新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务催收公告
贵州黔润商贸有限公司等全部债务人及担保人：

现贵州新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称为贵州新鑫资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我公司】现依法为贵州黔润商贸
有限公司等全部债务人及担保人（以下简称你方，具体明细见附件债务催收清单）的合法债权人，现我公司对下列《债务催收清单》中的贵州黔
润商贸有限公司等全部债务人及担保人进行公告催收，下列借款已严重逾期，请贵州黔润商贸有限公司等全部债务人及担保人积极向贵州新
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借款本息偿还义务及承担担保责任，否则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注：若债务人、担保人、债务继承人或其他责任人等相关各方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产，请相
关承债（承继）主体、清算主体、主管部门或其他责任人代为履行相应义务或者承担相关责任。特此公告。

贵州新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5年5月30日

附件：债务催收清单
注：本次债权催收的基准日为2018年5月20日，如与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件约定方式计算金额不同，则以该等法院裁判文书或

债权文件确认的方式计算为准。此后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贵州新鑫资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利息按照借款合同（或借款借据、相
关协议）、担保合同、以及相关法律的规定计算。

序
号

1

2

3

4

5

6

7

债务人

贵州黔润商贸
有限公司

贵州永红龙贸
易有限公司

贵州元丰汇鑫
科技有限公司
遵义昱辉贸易

有限公司
贵州省毕节市
新鑫门业有限

公司

贵州贵金恒安
贸易有限公司

贵州同林贸易
有限公司

债权情况（基准日：2018年5月20日）
本金

（单位：元）

3,040,000.00

3,920,000.00

3,760,000.00

2,700,000.00

49,224.85

106,032,700.00

3,956,800.00

119,501,924.85

利息
（单位：元）

377,323.64

575,261.04

558,150.43

316,821.65

82,168.62

38,214,098.80

346,197.34

40,123,824.18

债权总额

3,417,323.64

4,495,261.04

4,318,150.43

3,016,821.65

131,393.47

144,246,798.80

4,302,997.34

159,625,749.03

借款合同号

J11712016082601号

J117120161115001号

J11712016041107X号

J1801200170123101

J17720160205006号

0240200046-2015（国际）
字0003号、0240200046-
2015（国际）字0005号、

0240200046-2015（国际）
字0012号、0240200046-
2015（国际）字0004号

J170120161227001号

抵质押情况
担保
类型

保证+
质押

质押+
保证

保证+
质押

质押+
保证

保证

保证+
抵押

保证

抵质押担保人

保证人：贵州金源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熊宇、
王安莉
质押人：贵州金源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保证人：潘洪才、贵州金源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质押人：贵州金源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保证人：贵州金源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质押人：贵州金源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保证人：刘永祥、田茂竹、付丽霞、刘春
质押人：遵义昱辉贸易有限公司
保证人：王燕琼、付熙、贵州省再担保有限责任
公司（现名称为贵州省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贵
州毕节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抵押人：海南领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证人：海南领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青岛领
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崔福华、李玉祥、李玉
民、崔少华

保证人：覃桂淮、谢凡聪、李双全、贵州开阳紫江
水泥有限公司

甘肃敦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甘肃长达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甘肃敦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甘肃长达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甘肃敦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含各分支机构）将其对下列（截至2025年1月31日,单位：元）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
给甘肃长达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敦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含各分支机构）特公告通知借款人（债务人）及担保人及其他
相关当事人上述债权转让事实。

甘肃长达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或其债务承继人向甘肃长达
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注：1.本公告清单中本金、利息、垫付诉讼费等截止2025年1月31日，以后所发生利息依据贷款企业与甘肃敦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签订的贷款合同约定，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计算。

2.对公告所列债权有意购买者可与甘肃长达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咨询洽谈有关事宜。
甘肃敦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人：杨海志；联系电话：13629379063；地址：甘肃省酒泉市敦煌市沙州镇阳关中路538号
甘肃长达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系人：王越；联系电话：0931-8617976，18693938596；联系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农民巷8-1

号盛达金融大厦37F
甘肃敦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长达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30日

序
号

1

2

3

4

5

6

7

合计

经营行

甘肃敦煌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敦煌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敦煌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敦煌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敦煌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敦煌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敦煌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名称

敦煌富丽华国际
大酒店有限公司
敦煌富丽华国际
大酒店有限公司
敦煌富丽华国际
大酒店有限公司
敦煌富丽华国际
大酒店有限公司
敦煌富丽华国际
大酒店有限公司
敦煌富丽华国际
大酒店有限公司
敦煌富丽华国际
大酒店有限公司

借据编号

370031509
200028007
370031509
200028013
370031509
200028010
370031509
200028004
370031509
200028001
370031712
200082001
370031707
200061001

贷款本息
小计

8141738.72

6106304.04

10177173.4

12212608.08

50885866.99

27881359.11

7330416.02

122735466.36

本金

4000000.00

3000000.00

5000000.00

6000000.00

25000000.00

16000000.00

4000000.00

63000000.00

利息

4141738.72

3106304.04

5177173.4

6212608.08

25885866.99

11881359.11

3330416.02

59735466.36

其他债权

1202960.00

1202960.00

担保人

敦煌富丽华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何尔建、何幼英、何志强、何靓平

敦煌富丽华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何尔建、何幼英、何志强、何靓平

敦煌富丽华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何尔建、何幼英、何志强、何靓平

敦煌富丽华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何尔建、何幼英、何志强、何靓平

敦煌富丽华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何尔建、何幼英、何志强、何靓平

敦煌富丽华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何尔建、何幼英、何志强、何靓平

敦煌富丽华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何尔建、何幼英、何志强、何靓平

序
号

1

2

3

4

5

合计

上述标的债权清单为截至基准日（即［2025］年［4］月［29］日）标的债权账面本金余额、账面利息余额等的暂估金额，如与法院裁判文书或
按标的债权文件约定方式计算金额不同，则以该等法院裁判文书或债权文件确认的方式计算为准。

原债权人

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浙江浙萧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浙江浙萧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浙江浙萧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主债务人

连州市华伟家
私有限公司

广州市澳锝林
电子有限公司

蓬江区骏逸园
林景观设计中

心

佛山市康泽金
属材料有限公

司

广州市花都区
中信皮革皮具

贸易部

债权本金
（万元）

674.99

101.50

560.00

1378.28

0.00

2714.77

债权利息
（万元）

748.23

392.06

371.99

310.31

16.44

1839.02

担保人

吴忠华、周伟英

广州市花都区爱锝龙投资咨询服务部、
林克成、余瑞心、余瑞枝（配偶：余远亲）

赵永光、周莹

佛山市康捷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广东康
泽强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佛山市诚达
信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佛山市普安金属
材料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嘉臣金属有
限公司、佛山市铸顺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蔡树辉、林泽明、李秋达、王强、李凤
英、余楠、黄少红、何泳红

谢光华、罗美好

抵（质）押物

连州市连州镇城西家私园区地
段，面积总计6421.8

/

周莹名下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
新城区民康路商铺，1 号 108
（56.68平方米）、109（47.32平方
米）、201室（1793.82平方米）。

位于佛山市南海区罗村街道北
湖一路4号时代倾城59栋104、
105号商铺，面积分别为60.8平
方米、69.56平方米

/

案号

（2016）粤 1882 民
初1000号

（2016）穗仲案字第
3061 号、（2017）穗
仲案字第8953号

（2015）江蓬法民二
初字第57号

（2015）佛城法民三
初字第795号

（2014）穗花法民二
初字第1704号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
广东逸政优资商贸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转让方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受让方广东逸政优资商贸有限公司于2025年5月28日
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2025ZSYZYZ01-00），转让方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
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
法转让给受让方广东逸政优资商贸有限公司。现转让方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
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
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受让方广东逸政优资商贸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
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
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山南印中心2号楼101室；联系人：朱女士；电话：15857121416
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地址：杭州市上城区水澄路8号山南印5幢B座5层；联系人：蒋女士；电话：18620858273
广东逸政优资商贸有限公司联系地址：肇庆市端州区信安三路3号敏捷广场一期第1座815室之三；联系人：梁先生；电话：13822639086

转让方：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让方：广东逸政优资商贸有限公司

日期：2025年5月28日

江苏雪林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年产15万吨萤石、矿粉、
轻骨料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查阅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下载链接：链接：https://pan.ba

idu.com/s/1fJZ-lJ709mLjBi38MGhqpQ 提取码：v37s
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南京市鼓楼区国际服务外包大厦1栋

AB座11楼，江苏联晟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任何有环保利害关系的单位和个人。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在本公示发布后的 10 个工作

日内。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欢迎公众以信函、电子邮件或者

其他便利的方式，向建设单位或者环评单位提交书面意见。
建设单位地址：宿迁市泗洪经济开发区金沙江路北侧、开发大

道西侧；电子信箱：szjlfjwz@163.com
环评单位地址：南京市鼓楼区国际服务外包大厦1栋AB座11

楼；电子信箱：657864978@qq.com
公示单位：江苏雪林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2025年5月30日
恩平市横陂镇彭丽清养殖场年出栏8400头生猪扩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现对恩平市横陂镇彭丽清养殖场年出栏8400头生猪扩建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获取方式或途径：电子版见链

接：https://pan.baidu.com/s/1HwYTeQtSwKwuhfknPY6IMg 提取码：
ib7q；纸质版联系恩平市横陂镇彭丽清养殖场（周生 18138089678）
获取。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受项目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的代表，以项目附近居民、企事业单位及与相关政府部门为主。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https://ww
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 、公 众 提 出 意 见 的 方 式 和 途 径 ：公 众 意 见 表 提 交 至
“229272834@qq.com”邮箱。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
方式。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本次信息公开后的 10 个工作
日内。

恩平市横陂镇彭丽清养殖场
南通立洋化学有限公司年产30000吨乙腈及
联产15200吨硫酸铵、450吨丙酮技改扩产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一、公众可登录我公司网站（http://www.ntlyc.net/）下载征求意

见稿全文和公众意见表。可至我单位查阅纸质报告书，地址：如东
沿海经济开发区黄海一路12号南通立洋化学有限公司。

二、公众可能受影响的单位和个人可向我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
和环境保护有关的意见。

三、公众可通过以下途径向我单位提出意见。
联系人：胡凯；联系方式：0513-81903259
邮箱：1984hukai @163.com
四、公众在本公示日起10个工作日内提出意见。

南通立洋化学有限公司
2025年5月30日

七星关区清水铺镇太平村青杠岭组生猪养殖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我司委托编制的《七星关区清水铺镇太平村青杠岭组生猪养殖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现对项目有关情
况进行公告，征求公众意见和建议。

获取方式和途径：公示链接：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
l/1?id=5052721ohn，公众可到我公司查阅纸质报告书。

征求意见范围：项目周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提交意见的方式和途径：以信函、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

意见。
建设单位：贵州九润畜牧业有限公司
电话：15085358816，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清水铺镇太平村青

杠岭组
征求意见期限：自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

贵州九润畜牧业有限公司
2025年5月30日

公务用车拍卖公告
兹定于2025 年6月9日10时在中拍平台拍卖：丰田、迈腾、朗

逸、大众等车辆一批。7日--8日在丹凤县老县医院展示。有意竞
买者，请务必登录：中拍平台查阅、现场查勘、阅知平台公示的竞买
须知后，办理竞买手续。

电话：029-38100333、13991000222
陕西汇丰拍卖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
付文彬、康继勇：

2024年2月26日，贵州华兴建筑有限公司与高敏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依法将贵州
华兴建筑有限公司因“绥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设施建设项目”（包含但不限于

《龙里县华兴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内部经营责任制承包合同书》《借条》等）对债务人康继
勇、付文彬享有的全部债权及从权利转让给高敏。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债务人康继
勇、付文彬应向新债权人高敏履行全部还款义务，包括本金、利息、其他费用及其他从权
利等。本次转让已依法通知债务人，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债务人未按本公告履行义
务的，新债权人有权依法追偿。特此公告。

转让方：贵州华兴建筑有限公司
受让方：高敏

2025年5月30日
债权转让公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方”）于2025年5月8日将其对胡维炼、李学
芳（以下称“债务人”）享有的债权（合同编号：DY20191129001449）及其担保权益，通过淘
宝阿里拍卖平台公开转让，上述债权由韩鹏（“受让方”）竞得，双方于2025年5月9日签
署《债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将其对债务人合法享有的债权及相关担保权利一并转让给
受让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由受让方合法取代转让方权利人，债务人、担保人直接向
受让方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现予以公告。

转让方：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人：韩鹏

序号
1
2
3
4

合计

企业名称
哈密四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伊吾西贵酒店有限公司
新疆新润发科技有限公司

刘庆喜

保证方名称
李明

刘西贵、柯宗英、哈密市正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抵债金额
7200000.00
1722025.91
200000.00

22786385.85
31908411.76

利息余额
5455272.09
2899143.36
41808.38

8396223.83

备注

抵债资产

巴里坤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对持有的资产进行转让的竞价公告
一、项目的基本情况：
巴里坤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巴里坤县联社”）本次拟处置不良资产合计4户，截至2025年4月17日，其中贷款本金余

额合计9122025.91元、抵债金额22786385.85元，贷款利息余额8396223.83元，明细如下：
（单位：元）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或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巴里坤县联社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二、竞价方式：
巴里坤县联社公开对上述债权采取邀约邀请竞价转让方式转让。
三、竞价规则：
本次竞价活动是在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下进行，竞价转让采取现场集中一次竞价的方式。竞买人应约提交一次竞价

报价书，如竞买人报价不低于底价，则以最高报价者为买让方；若出现两个（含两个）以上竞买人最高报价相同，则以最高报价为起价，由
最高报价者继续报价，以此类推，直至当场确定最高报价者为受让方。其他具体竞价规则细节，将由竞价现场工作人员现场进行宣读。

四、竞价日程安排：
（1）竞价参与人，经竞价小组对竞买人进行审核通过，方可成为合格竞买人参与投标，并查阅上述债权文件资料；（2）竞价时间为

2025年6月13日；（3）竞价地点为巴里坤县联社。
五、竞买人资格：
新疆地区五大全国性资产管理公司以及新疆金投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本标的物有关人（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人等）享有以同

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上述相关人竞价前若未明确表示购买，视为本标的物有关人放弃优先购买权；不参加竞买的也可关注本次转让
整个过程。

六、其他及联系方式：
其他未尽事宜可在竞价活动前咨询竞价组人员。联系人：任峰；邮政编码：839200；传真：0902-6825633；通讯地址：新疆哈密地区巴

里坤县汉城东街（瑞业美好广场第1幢21号）
巴里坤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25年5月29日

序
号

1

原贷款银行

吉林亿联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借款人

易良晓

借款合同名称及编号

《借款额度合同》【合同编号：
ED202304101031YW
DFHFDD23199204】

本金余额/元
（人民币）

400000.00

担保人（抵押人、质押人、
保证人）/共同还款人

易良晓

担保合同名称及编号

《保证服务协议》【合同编号：YLFH-
KM16230095BZ】、《抵押反担保合同》【合

同编号：YLFHKM16230095DY】

广东南枫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与王汉奇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广东南枫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方）与王汉奇（受让方）于2023年9月27日签署的《债权、抵押权转让合同》，转让方将

其对债务人易良晓在《借款额度合同》【合同编号：ED202304101031YWDFHFDD23199204】项下享有的主债权及《保证服务协议》【合
同编号：YLFHKM16230095BZ】、《抵押反担保合同》【合同编号：YLFHKM16230095DY】，项下的全部权利及相关权益，依法转让给受
让方。转让方现通知公告中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债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受让方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附公告清单

转让方：广东南枫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王汉奇

2025年5月30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致：贵州中达房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5月29日，我与宋晓庆达成了《债权转让协议》，该
协议约定将我对贵司享有的（小写：人民币77527.8元）的债权
（基于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24）黔 0103 民初 1221 号以及
（2024）黔 0103 民初 1105 号两份生效判决产生），依法转让给
宋晓庆（身份证号：3203241980****1565），与此转让债权相关
的其它权利也一并转让。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向
贵司送达债权转让通知，请贵司在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
立即向受让方宋晓庆履行全部义务。

受让方信息：宋晓庆，女，汉族1980年6月2日生，住所地：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都会大街 67 号 2 单元 32 层 9 号，身份证
号：3203241980****1565。

特此通知！
债权转让人：李道新、金秋枝

2025年5月30日
终止品牌授权声明

自 2025-04-01 起，我司终止对霍丁宇在新疆省喀什市曙
光国际建材城C2栋2楼经营“尚品宅配”品牌产品的授权，即
日起，霍丁宇个人及喀什市万宅优家居店无权使用“尚品宅
配 ”商 标（注 册 号 ：9288036，注 册 号 ：9288138，注 册 号 ：
15622629）。

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滁州市城投国泰建设有限公司
印章、证照等的作废声明

（2025）国泰破管字第6号
2025年1月16日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25）皖1103破申

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滁州市城投国泰建设有限公司清算组对
被申请人滁州市城投国泰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公司”）的破产清
算申请，并于2025年1月23日作出（2025）皖1103破1号决定书，指定安徽
苏滁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管理人接受指定后，通过各种方式、渠道未能接管到国泰公司的印
章、证照及其他任何物品、资料。为保障国泰公司财产安全、维护全体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现公告如下：国泰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411005901515028）、其他证照（包括但不限于开户许可证、组织
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等全部证照）、印章（包括但不限于公章、法定代
表人印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等全部印章）等，自2025
年1月16日起作废。自2025年1月16日起，任何单位或个人使用国泰公
司印章、证照后发生的法律后果与国泰公司及管理人无关，造成后果的，
管理人将依法追究使用人的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滁州市城投国泰建设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5年1月23日


